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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新的一学年又开始了，为了更好地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普通高中阶段的学习，国家出台了高中助学金和高中免学费的政策，现将国家资助政策的相关规定介绍如下：
    一、申请助学金条件
    （一）正式注册学籍普通高中在校生中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二)符合下述一档条件之一者优先认定：
一档：1、建档立卡家庭学生；2、农村低保（含特因）家庭学生；3、残疾学生；4、孤儿；5、烈士、英雄模范和因公牺牲、一级至四级因战因公伤残的军人、公安民警、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家庭子女；6、优抚对象子女。
二档：1、残疾人家庭子女；2、其他家庭经济困难对象：法定监护人因公牺牲或因见义勇为牺牲，根据有关文件规定其可享受教育优待资助的子女（学生）；或经学校认定，学生本人或共同生活家庭成员因病因灾等各种原因导致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另：非莆田市户籍的学生如果符合上述一档条件的，需主动向所就读学校提供当地证明或佐证材料，便于学校及时向上级部门申报。
    二、申报程序和评审办法
所有学生均登录“福建助学”APP小程序，如需资助要在小程序上进行提交申请，并按要求填写相关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学校将成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组及认定评议小组进行民主评议，并将评审结果在学校公示。       
    三、资助额度
根据国家资助政策，助学金平均资助标准：一档为每生每学年3000元，二档为每生每学年1700元。（按学期发放，发放至学生本人的资助银行卡）
符合申请助学金条件中一档的前四类学生（1、建档立卡家庭学生；2、农村低保（含特因）家庭学生；3、残疾学生；4、孤儿；)同时享受本学期减免学费政策。
    四、提交的材料
学生本人身份证复印件、户口本（户主页、监护人页、学生本人页）复印件、可以证明困难情况的证件材料。
    五、其他政策
如果你的孩子是高三年级学生正为即将考上大学，为大学学费而发愁，当你的孩子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在每年的7-9月份还可以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等其他的大学生资助政策，减少你的后顾之忧，圆孩子的大学梦想！
    六、温馨提示
在此郑重的提醒广大学生和家长，无论是哪个单位或者个人提供资助，都不应要求学生在电话中告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手机验证码等信息，也不会要求缴纳任何费用或在ATM机和网上银行进行操作，如有类似要求的，请先向学校或区教育部门咨询，千万不要擅自按照对方要求操作，以免上当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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